2025年度艺术品专项扶持计划（重大艺术品拍卖活动资助）申报指南

一、设定依据
（一）《关于加快推进艺术品产业创新发展建设国际艺术品拍卖中心的若干措施》（深文规〔2022〕6号）；
（二）《深圳市推进艺术品产业创新发展建设国际艺术品拍卖中心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文规〔2023〕5号）；
二、支持对象
本扶持计划资助对象是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业务为文化产业。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重大艺术品拍卖活动主办单位或实际承办单位（同一拍卖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不能同时申报）
（二）拍卖活动在深圳举办，举办时间距申报通知发布之日不超过2年。
（三）拍卖活动管理规范、组织安全有序，拍品不低于500件。
（四）拍卖活动对培育和发展深圳艺术品拍卖市场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或重大促进作用。
四、资助方式、数量及范围
（一）资助范围：对举办拍卖活动场地租赁费（包括拍卖会举办场地、拍卖活动配套预展或巡展场地等场地的租赁费用）、会务费（包括活动所需设备租金、拍卖和预展场地搭建费、拍卖和预展的布展及撤展费、拍卖及预展期间拍品的运输费用等费用）、宣传推广费用（包括资料费、印刷费、广告费、媒体宣传费等费用）、安保费（包括保险费、安保人员劳务费等费用）等费用予以资助。费用发生时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资助方式及数量：事后资助，有数量限制，受资金年度总额限制。
（三）资助标准：按不高于实际支出费用30%予以资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一申报主体每年只能申报1项拍卖活动的资助。
五、申报材料
（1） 网上申报
登录广东省政府服务平台（网址：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2/branch-hall?orgCode=695587927）进入“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网上服务窗口”，选择“行政给付”，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下选择申报类别“艺术品专项扶持计划重大艺术品拍卖活动资助项目”点击“在线办理”，进入“广东省政府服务平台”登录界面。
申报人通过法人账号登陆“广东省政府服务平台”后，在线填报相关信息，申请奖励类型选“艺术品专项扶持计划重大艺术品拍卖活动资助项目”。
（2） 书面材料提交
系统初审通过后，提交如下纸质材料：
1.通过系统下载打印的申报书纸质文件（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盖公章）。
3.申报单位近三年（2022-2024）会计报表的审计报告复印件（需有备案二维码）。
4.税务部门提供的近三年（2022-2024）纳税证明（盖公章）。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6.拍卖活动相关费用明细表（开支项目、预算、实际支出、支付时间、凭证号、页码编号等）及附件（合同、发票、记账凭证、银行回单及其他能够证明费用真实性的有效凭证）。
7.申报单位房屋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
8.申报单位及所申报的拍卖活动介绍，包括但不限于：申报单位主营业务及行业地位，申报的拍卖活动基本情况，产生效果，关键数据等（格式自拟）。与申报相关的背景资料、宣传材料、资质证明、获奖证书、新闻报道等证明文件。
9.其他有助于进一步介绍申报单位和所申报活动有关情况的相关补充材料（申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如无可不提供）。
以上材料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外均验原件存复印件，复印件按A4纸型制作，双面打印，编排目录页码并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封面加盖公章，整本侧面加盖骑缝章。
六、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二）受理时间：
[bookmark: _GoBack]网上填报受理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18:00。
（三）书面材料受理地点：通过初审的企业根据系统信息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按本指南第五项指引提交书面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四）咨询电话：88102610
七、决定机关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八、申报和审核程序
网上申报——网上初审——提交书面材料——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组织审核——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财务审计——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会议审议——社会公示——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下达资金计划——拨付资助经费。
九、其他相关事项
（一）我局没有和任何中介机构合作，也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代理资金申报事宜，请项目申报单位自主申报。我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与评审，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申报主体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无逾期未办理验收或验收未通过的项目。
（三）申报企业在专项资金的申报、使用、审核、管理等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形的，将按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并视情节轻重列入专项资金失信名录或风险提示名单，向市相关财政资金管理部门予以通报：
1.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的； 
2.拒不执行信息报告制度的；
3.违反规定多头申报财政资金资助的；
4.其他违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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